
一周之“最”

“最”假的机油

近日， 江苏常熟市市场监管局查获一

个制售假冒注册商标机油的大仓库， 涉及

美孚、 嘉实多、 壳牌三大品牌， 21 个种类

成品共 1979 箱， 另有灌装机器和大量包

装、 空瓶、 标签等。

经查， 当事人购进劣质机油、 假冒注

册商标空瓶、 包装及标签， 自行灌装销

售。 已查实销售 9500 余箱， 销售金额 209

余万元 （按参考零售价估算货值 900 余万

元）， 库存 1979 箱， 估算货值 79 余万元

（按参考零售价估算货值 287 余万元）。 另

有印有商标标识的纸箱、 瓶子、 瓶盖的包

装物合计数量 18520 只。

“最”虚的口罩

2 月中旬以来， 广东省佛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12315 平台陆续收到群众举报投

诉， 称佛山某公司生产销售的口罩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

经过前期周密摸排， 近日， 佛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佛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采

取联合行动， 在南海大沥某批发市场以及

物流公司等地查获标注为该公司生产的一

次性防尘口罩、 KN95 口罩等 172 箱， 合

共 11 万余只， 涉案货值接近 100 万元。

经执法人员初步判定该批口罩涉嫌存

在产品质量以及伪造 QS、 CE 标志、 虚假

宣传等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该批产

品进行了扣押， 并对产品进行了抽样送

检。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防疫”的旗号怎能乱打？

我国新冠疫情的

防控已见成效， 各地

开始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 不过， 一批打着

“防疫” 旗号的商品开始热卖， 这些所谓

的“防疫神器” 有效吗？ 本期“权威曝

光” 聚焦这些所谓的防疫产品， 提醒消费

者多留点心， 少交一些“智商税”。

对于商家来说， 玩“噱头”， 傍“热

点”， 是其一贯的促销手段。 但万事都应

有个度， 正值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对抗新冠

病毒之际， 却利用大众不够专业的辨别能

力，打着“防疫”的旗号，大肆忽悠消费者，

这样的行为着实有点过分。 什么“消毒卡”

“银离子喷雾”“抗病毒精油”等等，其宣传

的效能和实际效果差异极大， 但通过误导

所获取的收益却非常可观。 更让人愤懑的

是， 有些产品不仅没有效果， 反而会对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

这些夸大的宣传实际上已经涉嫌违反

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必

须加大监测力度， 并对违法广告进行顶格

处理， 以儆效尤。 同时， 权威部门也应加

大信息发布力度， 提高消费者的辨别能

力， 不要“病急乱投医”， 更别为了寻求

所谓的“心理安慰”， 既亏了钱， 还可能

伤了身体。 金勇

讯简
金山区机场驻守组

成立临时党支部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理应冲锋

在前， 请组织放心， 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近日， 金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地区工作组

在原有联防联控机制的基础上， 成立了金山区

机场驻守组临时党支部， 以党建引领一线防疫

工作， 将来自 22 个单位的党员以最快速度集

结在党旗下， 拧成一股绳， 有力提升驻守组的

战斗力、 向心力和凝聚力， 为打赢输入型疫情

防卫攻坚战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驻守组临时党支部书记， 金山区民政局党

组成员、 副局长张葵介绍到， “防输入型疫情

工作压力日渐增长， 但每位同志的工作干劲却

越来越足。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立驻守组临时

党支部， 能够以最快速度、 最大力度将来自不

同单位的党员同志集结起来， 形成合力， 用党

建引领防疫工作向纵深发展， 打好输入型疫情

防控工作的持久战、 攻坚战。”

青浦市场监管局

宣传拒绝“吃野味”消费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在 2020 年“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期间， 青浦区市场监管局通过短信群

发、 重点场所张贴、 设立微信群等方式， 联合

发布了 《长三角先行区开展拒绝“吃野味” 消

费， 打造“一体化” 维权联合公告》， 以此加

强消费教育引导， 提醒广大消费者， 自觉树立

健康饮食观念， 主动拒绝野味消费， 坚决抵制

野生动物交易， 推动形成拒绝野味消费人人有

责、 人人尽责的局面。

本次活动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为

重点， 市场监管部门在农贸市场内张贴“联合

公告”， 告知消费者和经营主体严禁事项以及

法律责任， 营造宣传舆论氛围。 并要求辖区内

的农贸市场开办方以及市场内经营户依法落实

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进货查验、 索证索票、 进

销货台账制度， 确保入市销售的生鲜活禽来源

可追溯。

浦东市场监管局

加强野生动物交易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按照上海市联合开展打击野生动

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要求， 浦东新区市场

监管局进一步严查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

浦东市场监管局每日对 190 家农贸市场、

38 家活禽交易点和 5 家花鸟市场进行全覆盖

巡查， 加大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监管力度。

对全区 34 家电商平台开展专项检查， 未发现

线上野生动物交易情况。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加强检查指导， 严禁加工经营蟾蜍、 蛇类等

“野味” 食品， 严查肉类经营主体资质和交易

凭证。 截至目前， 共出动监管人员 43364 人

次， 对 21918 户次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了检查

指导。 通过报纸、 海报、 新媒体等方式在全区

范围加强宣传， 引导市民充分认识食用野生动

物的健康风险， 自觉拒食“野味”。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消费者因疫情及防控措施而无法接

受餐饮服务的， 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餐

饮服务经营者返还定金。

金玮律师指出， 2020 年 2 月 10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

答记者问时明确， 当前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了保护公众健康， 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疫情

防控措施。 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

来说， 属于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的不可抗力。 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

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同时， 金玮律师也坦言， 消费者因疫情

影响而解除餐饮合同后， 对于已给付的定金

问题， 在解除合同时， 如商家不能证明有实

际损失的， 应当全额返还消费者的定金； 如

商家有证据证明其因为履行合同已产生实际

损失， 由于双方对于该损失的发生均没有过

错， 依据公平原则可由双方酌情合理分担，

商家可在返还消费者的定金中予以适当扣

减。

此外， 金玮律师表示， 通常情况下， 消

费者在签订餐饮服务合同时会交付一定数额

的定金， 作为履行合同的担保。 法律也明文

规定有 “定金罚则”，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收受定

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 但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不适用定金罚

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担保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因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

的， 不适用定金罚则。 因此， 基于目前所发

生的疫情确属不可抗力， 消费者因疫情影响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要求解除合同， 不属于

违约行为， 有权要求返还定金； 如商家因此

要求解约的， 亦不属于违约行为， 无需双倍

返还定金。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沈女士 李女士

投诉时间： 2020 年 2 月

这次疫情正值 2020 年春节前夕， 不少

消费者已提前预定了年夜饭， 却因突发疫

情， 消费者响应政府号召“不聚集， 减少传

染”， 纷纷向店家提出了退订年夜饭的要求。

沈女士称之前在世博源里某饭店订了年

初五的新年聚餐， 付了 1000 元定金， 因此

次疫情， 家人最终沟通后决定取消聚餐， 但

和商家多次交涉， 商家却不肯退定金。

而李女士表示， 年前在小区附近的饭店

付了 500 元定金预定了年三十的年夜饭， 因

她居住的小区内有湖北来沪过年的人员， 所

在街道开展严进严出。 她担心可能有疫情风

险， 再三考虑后， 在年三十当天上午向店方

提出退订， 但店长称老板不同意退。 之后，

李女士多次与店长沟通此事， 但对方始终不

同意退还定金。

沈女士和李女士因与商家协商无果， 先

后拨打浦东新区消保委的电话， 寻求帮助。

疫情导致年夜饭泡汤

消费者退订障碍重重

  1 月 20 日， 国家卫健委正式颁布将新

型冠状病毒纳入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

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随后， 各省市也陆

续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 上海

市政府也在 1 月 24 日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 决定上海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餐饮业的特点之一， 便是在履行合同中

必然会带来人群的聚集。 由于此次疫情的防

控重点在于避免人群近距离接触， 因此如果

坚持履行餐饮合同， 势必会对消费者的健康

构成严重威胁。 消费者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取

消消费行为， 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也是在

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综上所述， 在当前特殊

情况下， 疫情及防控措施构成了餐饮服务合

同的不可抗力， 根据 《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

之相关规定， 消费者有权依法解除合同， 并

且免除相应民事责任。 另外， 消费者虽有权

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返还定金， 但无权要求

双倍返还定金。

对此， 消保委工作人员在接到投诉后，

积极与被投诉商家联系协商， 其中沈女士获

退一半定金后， 表示可以接受， 双方顺利和

解。

而李女士所投诉的饭店店长则表示， 由

于李女士当天才提出退订， 此前他们还因桌

位已预订婉拒了其他顾客， 所以饭店的损失

也很大， 定金不能退还。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

作人员指出疫情当前， 希望商家能够以大局

为重， 尽量全额退款或者予以延期， 但该店

长坚持无法退款。

浦东新区消保委呼吁涉及餐饮预定的经

营者， 尽可能的给予取消订单， 退还定金。

若经营者有困难的， 也应和消费者尽量协商

解决， 如采取延期、 送餐到家等方式， 尽可

能减少消费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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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11月1日至30

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
的涉案车辆共计696辆 ，其
中普通二轮18辆、轻便摩托
车39辆、电动车474辆、小型
汽车18辆、大型汽车1辆、人
力三轮45辆、正三轮3辆、自
行车80辆、残疾车7辆、燃气
助动车7辆、其他非机动车4

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条
之规定，现将下列车辆公告
（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留
车辆日期进行编号/月/日/

序号）。 公告三个月期间，车
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来接
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
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0年3月16日

公 告

戴玮蔚

无

外国人

顾民德

裘紫曦

王伟明

刘佳彦

周登高

无

夏冬英

郭寿年

吴丹

刘星明

张勤范

杨月国

季英明

蔡中玉

马高勇

李燕华

卞军委

潘家才

潘光奇

李华强

徐东

冯均春

李燕峰

周城信

范永昌

伏军军

张梦强

陈凤刚

翟迪得

于占恒

罗园

顾杰

陈兆友

徐本根

汪炳顺

徐兴良

刘晓东

付满侠

陶广华

奥利威

无

郭同艮

徐克飞

熊泽群

方义兵

张思龙

李荣

汤姆塞

金春青

李小像

张翔

李想红

汤友闻

江付顺

陈付井

李凤兰

许华

徐晓春

赵坛

王兰生

贾法而

郭满女

鲁斌

曹家全

毛根洲

张明明

周荣国

曹中东

陈建英

李亮仪

王兆才

路宝华

谢学套

王正彬

张春生

李腾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专用车

其它业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轻便二轮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专用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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